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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问题愈益引起各族人民和各级

领导的重视。党中央、国务院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

保护耕地"作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抢救土地和地

政方面的珍贵历史资料，填补<宁安县志>中土地志的历史空白，全面、

系统、完整地体现宁安土地事业上的成就，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

存史"的三大功用，土地局编纂了<宁安市土地志>这部书o

<宁安市土地志>是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真实的历史资料，

详实地记述了宁安由古至今的土地开发利用，土地制度的变革及当代

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事业的伟大成就与经验教训o

<宁安市土地志>上溯商、周时期，下迄1996年末。全书除概述、大

事记外，包括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地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

价格与税费、土地政策法规宣传与执法监督检查、土地管理机构职责与

干部队伍人员更迭8篇，历史之长，内容之广是宁安前所少有的一部地

方专业志书o

<宁安市土地志>再现了宁安的土地历史面貌。是一部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一部专业志书。现将此书奉献给土地

的使用者、管理者，并传给未来参加这一伟大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的

耕耘、管理土地的人们，吸取历史的精华，融会贯通于当代，去创造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未来o
。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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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安市土地志>上限始于商、周时期，下限止于1996年。其中

详略各异，中华民国之前从略，中华民国之后较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作为重要内容记述。

二、本志是以地政为主要记述对象的地方专业志。全志除概述、大

事记外，分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地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价

格与税费、土地政策法规宣传与执法监督检查、土地管理机构职责与干

部队伍人员更迭8篇，篇下共分29章、97节，另外有附录和后记，共计

30万字。

三、本志依据志书通例，采用记、志、图、表等多种体裁并用的体式，

以志为主体，横排纵述各项事宜。图、表分别插入有关章、节之中，以示

有机结合o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但在1945年东北解放之前，在括号内附注

当时朝代年号o

五、本志对各历史朝代的地域、政权、计量单位，均按当时习惯记

述。

六、本志为便于阅者考其历代地域、土地面积和真伪，末尾附有历

代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和资料主要来源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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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宁安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张广才岭和老爷岭之间的牡丹江谷

地上，总土地面积’7 923．95平方公里。占黑龙江省土地总面积的

1．74％o境内既有驰名省内外的高山湖镜泊风光，又有盛誉华夏的响

水“御米"，因此素有“黑龙江省小江南"之称。这里山青水秀、土质肥

沃、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果殷稻香、文化发达、道路成网，是发展工、农、

林、牧、副、渔等诸多业的好地方。

宁安市土地开发在黑龙江省是最早的地方，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

历史。但在清朝末年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进展缓慢，直到民国初期，

才具有一定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宁安生活过的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辛勤劳动，进行开发与建设，使土地资源

利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利用率不断增加，至今土地利用率高达

95％o 1996年全市土地总面积792 395．21公顷中，有耕地(包括水田、

旱田、菜田)158 732．58公顷，占20．03％；园地(果园)2 551．03公顷，占

O．32％；林地546 062．97公顷，占68．91％，其中有林地522 218．04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65．9％；天然牧草地l 666．57公顷，占O．21％；城乡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包括旅游、军事、文物保护区)13 887．74公顷，占

1．76％；交通用地6 105．52公顷，占O．77％；水域24 519．33公顷，占

3．09％，其中有1 401．22公顷苇地；未利用土地38 879．44公顷，占

4．91％，其中有荒草地13 239．30公顷、沼泽地14 580．90公顷、裸岩石

砾地(石岗地)9 561．75公顷o 1996年全市耕地面积(系1991年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数)比1949年耕地面积(统计局数)增加1．3倍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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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宁安市旧名“宁古塔"，历史悠久，远在三四千年新石器时代末期，

这里的牡丹江畔和镜泊湖滨，就有人类活动，并进行原始的土地开发与

利用o

商、周时期，这里是肃慎人故地。

两汉至魏晋时为挹娄人居地。

南、北朝时属勿吉人之拂涅部o

隋为秣鞫人拂涅部。

唐为渤海王国，建都在今渤海镇境内，称上京龙泉府。

辽属生女真人居地o

金属上京会宁府所辖海兰路北境o ，

元为水达达路地域的谷州军民千户治所所在地。

明初为奴儿干都司统辖的卫所，万历年间改为窝集部之宁古塔路。

清初，1625年(天命十年)，满族人兴佳，以牛录额真(佐领、四品)

率清兵驻防“宁古塔"o 1627年(天聪元年)满洲正蓝旗人戴珠瑚，以昂

邦章京(将军、正一品)镇守“宁古塔"o直至1635年(清·顺治十年)才

设昂邦章京衙署，在旧宁古塔城治事o 1662年(康熙元年)改为宁古塔

将军o 1666年(康熙五年)宁古塔将军衙门迁至现今的宁安城，称为宁

古塔新城。1676年(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驻地迁至鸟喇鸡陵(今吉

林市)，仍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宁古塔留副都统镇守o 1678年宁古

塔城所辖地域升格为副都统衙门。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

决定将宁古塔所辖的北部地域划出，归新设置的黑龙江将军衙署管辖o

1727年1月(雍正四年十二月)于宁古塔地方设置泰宁县，与副都统同

城治事，隶奉天府管辖。翌年，清政府决定将宁古塔辖区内的阿勒楚喀

(今阿城市)协领升格为副都统，从宁古塔辖区划出，为单独行政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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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雍正七年)裁泰宁县后，设泰宁社，下社10个甲管理民屯事宜，

仍以副都统镇守宁古塔辖区o 1731年(雍正九年)，清政府将宁古塔副

都统辖区的三姓(今依兰县)协领升格为副都统，划为单独的行政区o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设宁安府，始有宁安之称，旋改成绥芬厅o 1904

年5月(光绪三十年四月)绥芬厅由三岔El迁至宁古塔城，与副都统同

城治事o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裁副都统。地方军政要务统由绥芬

厅署理a 1909年(宣统元年)绥芬厅升为绥芬府，1910年(宣统二年)改

绥芬府为宁安府，1913年(民国二年)改为宁安县公署，1929年(民国十

八年)改为宁安县政府o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日本侵占宁安

后，称宁安县公署o 1945年8月17日，宁安解放，11月15日，成立宁安

县革命民主政府o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宁

安县人民政府，属松江省管辖o 1954年8月开始划归为黑龙江省管

辖o 1983年10月1日，划为牡丹江市辖县o 1993年3月18日国家批

准县改市，5月28日10时18分，举行撤县建市(县级市)庆典大会。至

此，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宁安，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宁古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古今发展农业生产

的好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古代，受地理条件、民族习俗、社会制度和生

产力水平等诸多方面限制，这里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缓慢。在土地制

度上，长期处于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并存，相互交错。契丹、女真、

蒙古和满族在建立新的王朝之初，为维护其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和落后

的生产方式，使这里的社会经济一度又一度的遭受到巨大破坏，农田变

成荒野，城郭毁为废墟，使已经向封建制转化的土地关系被迫中止。后

经各族人民的长期努力，采取“汉法"之后，才使这里的社会经济不断向

前发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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